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诚信体系建设总结
一、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推进公正文明执法。
一是严格落实“三项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2025年，公示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五类行政执法信息170余条（次）；召开案审会2次、集体讨论审议重大行政处罚案件11次，出具法制审核意见书54份，提出意见70余条。二是结合春节、全国两会等重点时段，组织开展专项整治，紧盯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等重点领域和有限空间、检维修等关键环节，全面下沉企业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将问题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防范事故发生，累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点位）20433家（个）次，排查整治问题隐患35258项。三是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根据《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要求，每起行政处罚案件均严格按照《裁量权基准》中的裁定标准进行办案。2025年办理的64件案件均严格依照部、省相关裁量基准执行，实现了行政裁量标准统一、尺度一致。四是认真落实行政执法“清单”制。制严格执行《四川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一目录、五清单”》，行政执法人员“照单执法”，依法对2件符合条件的案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体现了执法温度。五是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备案制度，备案重大行政处罚8件、行政强制5件，实现了执法行为的全过程监督。
二、提升依法治理能力，建设依法治理思维。
一是始终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点学习内容，坚持领导班子会前学纪、带头学法和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制度，制定《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学法计划》，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重点学习内容。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等为教材，通过局长办公会、职工大会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不断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局党委会、局长办公会、支部大会及职工大会开展学法41次。二是积极运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平台，督促干部职工使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平台自学，全局116名在编在岗人员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平台完成学习，做到了100%注册学习、100%学习达标，全面完成年度学法考法任务。三是加强执法能力培训。邀请法律顾问、专家开展法治专题讲座1次；开展执法人员轮训，81名执法人员全部完成40学时的年度学习。开展2025年行政执法取证培训，4名新入职人员全部考核合格。同时，严格按照我市应急系统安全生产执法人员入职培训和行政执法人员年度复训计划，采取脱产线下和线上培训相结合方式认真开展执法业务知识“大学习大培训”。四是开展县（区）交叉执法。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借鉴，在帮助中提升，形成了学习交流、查漏补缺、互评互助的良好氛围，2025年以来开展交叉检查6次。五是开展案卷评查，全覆盖评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案卷，从案卷实体、执法程序、案卷文书内容等方面开展评查。2025年，评查行政许可案卷111卷、行政处罚案卷97卷，发现整改问题18项，整改18项，整改100%。

三、完善协调监督体系，提升执法公信力。
一是落实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机制。根据《四川省安全生产执法工作量化考评办法（试行）》文件要求，每季度对县（区）局行政执法工作情况开展监督检查，2025年，发布执法通报10份、执法监督建议书1份。二是推进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方式。落实《四川省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技术检查员和社会监督员工作实施细则》，积极使用6名社会监督员、3名技术检查员，加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为执法工作提供专业支撑。三是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2025年根据实际需求重新签订了法律咨询服务协议，为我局的有关法律文书的合法性、规范性提供法律意见。通过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建议和风险评估，起到监督和制衡行政行为，最终提高行政执法的社会公信力。

四、改进执法检查模式，逐步减少政企矛盾。

一是强化联合检查。制定矿山、工贸、危化等行业领域“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检查事项细化清单，加强与相关市级部门的联合执法检查。2025年，牵头开展部门联合检查8次、配合25次，实现“一次上门、全面体检”。二是全面落实“亮码入企”工作要求，深化“天府入企码”应用，组织开展专项培训80余人次，确保执法人员熟练运用系统，2025年已完成68次入企登记，实现了执法任务精准推送、执法过程全程留痕。三是做好分级分类检查。处理好分级执法和属地监管的关系，严格落实“一家企业对应一个层级的执法主体”原则，除发现问题隐患后跟进复查督促整改落实之外，县（区）应急管理部门不再对相关企业重复执法检查，从根本上避免对同一企业的同一执法检查事项重复进行。根据企业风险等级，将市级监管的企业分为A、B、C、D四个等级，涵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工贸四大重点行业领域，2025年分级分类检查8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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